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

2016年“三公”经费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三公”经费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预算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预〔2016〕183号）要求，现将有三公”经费部门决算公开说明如下：
     按照财政部明确的“三公”经费统计口径、范围和内容，2016年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数17.66万元，比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22.15万元减少4.49万元，下降20.2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与上年    持平；公务接待费用为5万元，比上年5.03万元减少0.03万元，下降了0.6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12.67 万元，比上年 17.12万元减少4.45万元，下降了26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67万元，比上年17.12 万元减少4.45 万元，下降了 26%。

从统计数据看，“三公”经费决算均比去年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芒市人社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认真执行行政支出审批责任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以及各种预算外支出；二是公车改革，下半年只留下一辆执法用车，减少了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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